历城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的重要思想，压紧压实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安全责任，坚决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根据省教育厅等7部门《关于组织开展“同心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主题活动的通知》（鲁教安函〔2021〕19号、）市教育局《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防溺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2021-221）的要求，以及近期省市区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制订方案如下：
指导思想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一岗双责”制度，建立完善政府属地负责、部门各司其职、社会齐抓共管的长效工作机制，积极采取多种方式、方法，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预防溺水安全教育。完善工作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家校合作，从源头上预防、从根本上治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能力。

二、工作目标
坚决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教育、安全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整改、联防联控联管等五个全覆盖，全面落实各项预防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工作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组织领导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联合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应急局和区黄河河务局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研判和督导检查，各部门分关把守，压紧压实相关职责。区教育体育局设立专门办公室，负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方案的拟定、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区教育体育局和各学校要切实加强对防溺水工作的组织协调，及时主动做好相关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要对辖区各类水域进行全面摸排，准确掌握相关水域基本情况，要督促责任单位完善安全设施、设置警示标志、落实管理人员等。

四、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
一是广泛动员部署。召开全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联席会议，传达省、市防溺水工作要求，结合实际部署我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全面动员，明确各部门、各街办、各学校职责，压实担子，扎实推进。

二是抓好宣传教育。各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如：预防溺水专题教育课、致家长一封信、预防溺水安全知识竞赛或知识展板等，强化学生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

三是开展隐患排查。各部门、各街办和各学校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对校园和周边及其它的未成年人活动范围内水域的安全隐患开展经常性全面细致排查。对排查出的危险水域，各职能部门要根据工作职责，制定安全防护措施，学校要对学生持续进行安全警示教育。

（二）自查自纠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一岗双责”制度，按照职责任务认真开展全面排查，梳理排查中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明确部门责任和整改措施，逐项及时解决。
（三）检查整改
一是开展专项检查。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检查，检查组由教育、水务、住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文旅、应急等部门及相关街道工作人员组成。检查组应深入实地，掌握真实情况，切忌搞形式主义和走过场。检查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梳理问题隐患清单，向被检查单位反馈检查情况，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二是结合暑期工作，在关键节点做好暑假期间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在放假前广泛开展一次预防溺水安全大讨论活动。采取召开主题班会、让学生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等形式，让学生讲述预防溺水安全教育要点，讲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易发生溺水的危险地带、水域，学生自我分析应如何避免溺水现象的发生，拓展学生自我教育的形式，切实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三是结合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要求，进一步把预防溺水工作作为教育宣讲的重要内容，继续加强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五、工作要求

（一）不断提高认识，切实压实责任
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和各学校要以对生命高度敬畏的态度，认真研究和分析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加强对预防溺水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制度，逐级落实预防溺水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周密细致部署，抓好工作落实

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和各学校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将任务进行分解细化，明确时间节点，提出具体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抓好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三）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取得实效

区政府、区教育体育局将不定期对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和各学校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确保检查督导不搞形式、不走过场。凡因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而发生溺水事故的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学校，要依法依规从严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附件：历城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职责分工
附件
历城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职责分工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一岗双责”制度，建立完善政府属地负责、部门各司其职、社会齐抓共管的长效工作机制。
一、教育部门要认真研究分析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情况，分析查找造成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问题和原因，制定科学有效的对策和措施。积极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学校、进课堂活动，将应急救护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纳入教学计划，指导学校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落实各项预防措施。
学校要建立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网络体系，建立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预防学生溺水工作组织领导机制，明确各部门、岗位职责。校长要与班主任、教师签订预防学生溺水教育责任书，将预防学生溺水教育责任分解到每一位老师，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将预防学生溺水教育纳入安全教育课程计划，针对学生生理、心理特点，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专题报告、案例警示等方式，深入开展以“珍爱生命 远离危险”为主题的预防溺水专题教育。要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召开家长会、开展家访活动等形式，提醒和指导学生家长落实对子女的安全监护责任，督促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做好双休日、节假日期间的学生安全工作。要将预防学生溺水安全宣传教育落实到每个班级和学生，强化班级对未按时到校学生的情况报告制度，建立完善上学放学及双休日提醒制度。
二、水务部门要按照权属关系，督促管理单位(或责任人)在相关河道、水渠、塘坝、水库等水域设置醒目的永久性安全警示牌、安装隔离防护设施等。要督导管理单位落实安全监管责任人，签订安全监管责任书，建立危险水域隐患排查与整改台账，组织专职安全巡查队伍，在未成年人频繁活动的特殊时期、特殊水域开展不间断巡查，落实防范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三、自然资源部门要督导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宣传、警示、防护等工作，建立涉水区域安全管护台账。
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对在建工程内的深基坑加强安全监管，督促施工单位对深基坑、沟槽、水池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设立安全警示牌。
五、农村农业部门组织对农田进行安全排查，重点对农田内小水池、小水窖、小塘坝、灌溉机井、输水管道、引水堰闸、输变电设施、桥涵等区域及工程安全防护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加强安全巡查，完善安全警示标志，分类施策，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六、园林绿化部门要对园林绿化项目，规范设置涉水区域警示标志，加强监管，落实安全防范、执勤巡视制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七、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对各景区涉水景点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加强景区水域监管，落实安全防范、执勤巡视、紧急救护等措施。
八、应急管理部门要按职责指导、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工作。
九、黄河河务部门要在相关水域设置醒目的永久性安全警示牌，落实安全监管责任人，签订安全监管责任书，建立危险水域隐患排查与整改台账，组织开展安全巡查，落实防范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十、街道办事处及社区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辖区各类水域进行全面摸排，准确掌握相关水域基本情况和管理单位(或责任人)。要督促水域管理单位完善安全设施，设置安全警示牌，落实管理人员，加强现场管理；督促安全监督管理员在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和水深0.5米以上的重点水域落实看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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